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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泰新材”或“上市公司”）

拟通过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购买标的公司顺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控股”）100%股权，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鼎泰新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现就顺丰控股拟转让其持有的深圳中顺易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顺

易”）31.80%股权及深圳市物流产业共赢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赢基

金”）10%股权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包括（一）重大资产置换；（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三）募集配套资金。鼎泰新材以截至拟置出资产评估基准日全部资产及负债与

顺丰控股全体股东持有的顺丰控股 100%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拟购买资产

与拟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由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自顺丰控股全体股东处

购买。同时，上市公司拟采用询价发行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800,000 万元（以上合称“本次交

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配套

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上市公司已于 2016年 5月 2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6 年

6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6 年 6 月 30 日召开的 2016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 年 7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三节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2016 年 9 月 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相关议案。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实施，根据监管和市场环境变化情况，顺丰控

股子公司深圳市顺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投资”）与顺丰控股的控股

股东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德控股”）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顺丰投资将其直接持有的中顺易 31.80%股权与共赢基金 10%股权转让给明

德控股。根据上述协议，中顺易 31.80%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格按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经审计的顺丰控股持有中顺易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经协商确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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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2,843.10 万元，明德控股以现金支付交易对价；同时，根据《股权转让协

议》，自 2016 年 6 月 30 日起至《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生效日止中顺易 31.80%股

权对应的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顺丰投资享有，亏损由明德控股承担，并于《股权

转让协议》生效后以现金形式对顺丰投资或顺丰控股予以补偿。共赢基金 10%

股权的转让价格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16】239 号”《马

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

顺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

下简称“《评估报告》”）为依据，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共赢基金

10%股权评估值为 89.76 万元，交易作价为 89.76 万元，明德控股以现金支付交

易对价；同时，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自《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起至《股权

转让协议》协议生效日止共赢基金 10%股权对应的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顺丰投资

享有，亏损由明德控股承担，并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以现金形式对顺丰投

资或顺丰控股予以补偿。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2016 年 9 月 2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调整相关的议案及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顺丰控股转让中顺易 31.80%股权与共赢基金 10%股权不构成重组方案

重大调整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规定，“拟对标的

资产进行变更，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

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 

（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

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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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其持有的中顺易 31.80%股权、共赢基金 10%股权转让给明德控股，

不会导致顺丰控股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的整体交易

作价的调整，不增加或减少交易标的顺丰控股的交易价；同时，本次拟转让中顺

易 31.80%股权、共赢基金 10%股权所对应的 2015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及其占比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中顺易 

中顺易

31.80%股权

对应的财务

指标 

共赢基金 

共赢基金 10%

股权对应的财

务指标 

合计 

占顺丰控

股各财务

指标之比 

资产总额 19,415.05 6,173.99 897.64 89.76  6,263.75 0.18% 

资产净额 6,605.32 2,100.49 897.64 89.76  2,190.26 0.16% 

营业收入 481.05 152.97 - -    152.97 0.01% 

中顺易 31.80%股权及共赢基金 10%股权所对应的 2015 年度总资产、营业收

入与净利润占顺丰控股 2015 年度合并报表总资产、营业收入与净利润的比重均

不超过 20%；此外，上述两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分别为金融服务和投资，将其剥离

不会对顺丰控股的生产经营和主营业务速运物流造成实质性影响。因此本次方案

调整不构成对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顺丰控股转让中顺易 31.80%股权与共赢基金

10%股权不构成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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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调整不

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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